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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教师“反教育行为”是发生在教师身上的一种远离教育本质、偏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学生

身心发展产生消极作用的偏差与失范行为。教师“反教育行为”在教育实践中呈现出失真、失当、失误的行为

特征,主要表现为教师职业角色异化、社会责任意识缺失、教育本来面目被改写、正常师生关系被扭曲。对教

师“反教育行为”进行纠偏和校正,是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具体体现,是回归教育本质的内在要求,也

是教育强国建设的必然选择。为此,教师“反教育行为”的治理在治理理念上应坚持立德树人,还教育以本来

面目;在治理向度上应从教师“反教育行为”的成因发掘中寻求新视角,从“促进教育回归本质”的价值认同中

找寻因变量,从“多元共治”模式的建构中探索契合点;在治理进路上应从“有效性治理”中细化目标定位,从

“协同性治理”中调配主体合作,从“复杂性治理”中加强统筹互动;在治理策略上应以“元治理”“自组织”“参

与式”“法治化”运行机制为依托,着力探索“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模式。这既是对传统单一治理方式的理论突

破,也是对教师“反教育行为”治理“中国道路”的实践探索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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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教育行为”虽是一个新近出现的概念,

但学校教育领域对教育行为偏差与失范的治

理却是一个由来已久、常谈常新的话题。在我

国,“反教育行为”一般是指与党的教育方针和

教育基本原则相违背的“非正常”教育行为,同

时也用以概括发生在教师身上的与教师职业

规范相违背的教学失当行为。近年来,教师

“反教育行为”已成为教育顽症研究中的重要

课题,但因概念内涵不清、问题特征不明,时常

发生误判和曲解,使研究工作难以深入进行。

为此,本文拟从学术史梳理、概念释义、问题检

视和治理方略等几个维度对教师“反教育行

为”治理问题作进一步深入探讨。

一、“反教育行为”研究的学术史梳理

“反教育行为”与正常教育行为相去甚远。

国内外关于“反教育行为”的研究历史久远。

站在不同的历史坐标上,基于不同的时代背

景、文化特征和价值追求,学者们对“反教育行

为”问题进行了不断探究与追问。

(一)我国对“反教育行为”问题的研究

在我国,“反教育行为”研究最早可以追溯

到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在教学实践中就反对

“空学”,主张“学思行”结合。“夫子循循然善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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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1],就是对

其循序渐进教学思想的集中写照。孟子“盈科

而后进”[2]563的教学主张,也阐明了教学是一个

渐进有序的过程,提出对学生不能“苗之不长

而揠之”[2]204,否则“非徒无益,而又害之”[2]206。

《学记》中的“不凌节而施之谓孙”[3]64“学不躐

等”[3]39,同样强调了教学不得违反次第超越阶

段。宋代教育家朱熹认为:“君子教人有序,先

传以小者近者,而后教以大者远者”[4]190,提出

“此但自言其反己自修,循序渐进耳”[4]157。明

代哲学家王守仁指出,教育犹如栽花育苗,“灌

溉之 工 皆 是 随 其 分 限 所 及”[5]96,“最 不 可 助

长”[5]101。先哲们有关教育“循序渐进”的论述,

既是其教学主张和教育行为的具体体现,也是针

对当时“反教育行为”问题而提出的治理思想。

近现代教育家对“反教育行为”进行了揭

示和批评。梁启超就列举了我国教育中不注

重由浅入深、忽视循序渐进等一系列“反教育

行为”,指出中国儿童“未尝识字,而即授之以

经;未尝辨训,未尝造句,而即强之为文”[6],呼

吁对中国儿童教育进行改革。蔡元培主张新

教育应遵循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并讲求科学

的教育方法。陶行知曾指出:“我们对于儿童

有两种极端的心理,都于儿童有害。一是忽

视;二是期望太切。忽视则任其像茅草样自生

自灭,期 望 太 高 不 免 揠 苗 助 长,反 而 促 其 夭

折。”[7]这些批评从不同角度表明了近现代教育

家对“反教育行为”治理的态度和主张。

改革开放以后,“反教育行为”及其治理问

题引发了学者们的持续关注。钟志贤从家庭、

学校、社会不同侧面阐述了“反教育行为”的表

现及杜绝的措施[8-10]。邓育红立足价值多元

化,解释了“反教育行为”产生的原因[11]。刘念

泉和吕美荣对“反教育行为”的概念及管理策

略等进行了深入思考[12]。汪正洲对教师“反教

育行为”的表现、成因及对策等开展了调查研

究[13]。2011年,顾明远教授发表《要与反教育

行为作斗争》一文,揭示、批判了“反教育行为”

的主要表现:一是“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特别

歧视所谓‘差生’‘后进生’”;二是“用暴力对待

‘后进生’”;三是“用非人性的标语口号来督促

学生拼命学习”;四是“在学习中提倡竞争”;五

是“拔苗助长,对学生实施过度的教育,过早地

给儿童加重学习任务,用沉重的学习负担剥夺

其幸福的童年”[14]。该文从教育目的、培养目

标、学校职能以及“反教育”在现实生活中的典

型表现等维度对“反教育行为”进行了批判,并

号召学校、家庭、社会都要与之斗争,使“反教

育行为”的研究在短期内达到了一个高峰。之

后,“反教育行为”问题受到了普遍关注,不同

学者针对“反教育行为”的概念、成因、表现及

消除对策等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探索。鞠增仁

和孙文龙从社会及教育层面对“反教育行为”

产生的原因等进行了深刻剖析[15]。曹荷霞和

恽国锋从“反教育行为”的危害等方面对其进

行了理性思考[16]。史华楠和史吉海则从“反教

育行为”的概念、表现及治理模式等视角对“反

教育行为”问题进行了深度反思,并提出了“多

元治理”的构想[17]。

(二)国外对“反教育行为”问题的探索

国外有关“反教育行为”问题的研究起步

较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典教育学

家从宏观上对教育规律及学生身心发展规律

的深刻认识和理解;二是学者们从微观上对学

校管理及教师课堂教学管理等方面存在的违

背事物本性、违反心理学和教育学规律问题的

揭示与批判。其研究取向同国内相比虽存在

差别,但研究目的及价值有异曲同工之处。

西方教育家的各类文献集中体现了其对

“正常教育行为”及教育原理的理解、认识和强

调。古罗马教育家马库斯· 法比尤斯·昆体

良(MarcusFabiusQuintilianus)“坚决反对当

时一部分家长和教师的不良倾向”,指出“他们

对于 需 要 时 间 的 按 部 就 班 的 教 育 缺 乏 耐

性”[18]7,并提出教学方法应“以正面教育为主,

禁止 体 罚”[18]9。近 代 捷 克 教 育 家 扬·阿 姆

斯·夸美纽斯(JohannAmosComenius)明确

主张,教育要适应自然界的普遍规律,遵循自

然秩序,指出“凡事都要跟随自然的领导,要去

观察能力发展的次第,要使我们的方法依据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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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顺序的原则”[19]。法国启蒙思想家让-雅克·

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反对抑制儿童的

个性和强制灌输,强调要依据儿童的认知发展

程度循序渐进地进行教育,提出“要按照你的学

生的年龄去对待他……要把他放在他应有的地

位,而且要好好地把他保持在那个地位”[20]92。

瑞士教育家约翰·亨利希·裴斯泰洛齐(Johan

HeinrichPestalozzi)认为,“教育应符合孩子的

天性,违背孩子天性的做法都会背离教育和培

养的最终目标”[21]。现代美国实用主义哲学

家、教育家约翰·杜威(JohnDewey)指出,错

误的教育就是:“第一,不考虑儿童的本能的或

先天的能力;第二,不发展儿童应付新情境的

首创精神;第三,过分强调训练和其它方法,牺

牲个人的理解力,以养成机械的技能”[22]。西

方教育家的这些主张,虽未直接涉及教师“反

教育行为”,但其中对教育本原及教育规律的

深刻理解和阐释强调了“正常教育行为”的育

人价值和本质属性,同时指出了教师“反教育

行为”的极端危害和不利影响,是对“反教育行

为”问题的揭示和批判。

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外学者逐步开始对学

校教育实践中的“不当教学行为”“不当教育惩

罚”及“教师失范行为”等进行 反 思 和 研 究。

“不当教育惩罚”现象在学校教育实践中具有

普遍性,国外学者从体罚与心理惩罚两个维度

进行了研究。大卫·R.杜珀(DavidR.Dup-

per)和艾米·伊丽莎白·蒙哥马利·丁格斯

(AmyElizabethMontgomeryDingus)指出,美

国教育机构中每年实际发生的体罚事件高达

200至300万起,尽管只有大约100万起被曝

光 [23]。萨尔曼·埃尔伯德(SalmanElbedour)

等人的研究报告指出,教师存在“不当教育惩

罚”行为的被调查者,其比例占95%,有的甚至

采用诸如“禁止犯错误的学生去卫生间”[24]等

惩罚方式来惩治学生。对“教师失范行为”的

相关研究认为,边界侵犯行为、行为鲁莽和工

作主观随意[25]等是美国公立中小学3种常见

的侵犯行为。除此之外,国外有关“反教育行

为”的研究还涉及教师“不当的教育策略”[26]3

“不 当 的 师 生 关 系”[26]76及 教 师“不 道 德 行

为”[26]236等方面。

二、教师的“教育行为”与“反教育行为”

(一)教师“教育行为”及其特性

“反教育行为”的概念来源于“教育行为”,

“教育行为”是“反教育行为”的参照物。学校

教育领域的“教育行为”主要发生在教书育人

的“教育者”身上,“教育行为”即“教育者”的行

为。这里的“教育者”是指那些有意或无意地、

本着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和构建知识体系而

对受教育者的精神生活和社会技能施加影响

的人[27],即“教师”。作为教育活动的基本要素

之一,教师是学校教育活动的主导者。其“教

育行为”的本质在于:在明确教育者角色和地

位后,教师在知识、技能、思想、品德等方面对

被教育者起教育影响作用。任何一种有意识、

有目的的“行为”,都是由某种意愿或动机驱使而

产生的。因此,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有什么样

的意愿和动机,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教育行为”。

唐·赫尔雷格尔(DonHellriegel)等人研

究了组织行为和非组织行为的本质和表现。

“所谓组织行为,就是作为开放的社会技术系统

的组织在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下所采取的有意

识、有目标、协调一致的群体行为……所谓非组

织行为,就是组织成员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在

共同生活过程中,自发形成的某种共同性的,但

与组织目标无直接联系的习惯性行为。”[28]这一

观点为学校“教育行为”和教师“教育行为”的

划分找到了理论依据。“非组织行为”对组织

可能产生重要影响,有时是正向的,有时是负

向的,而日益凸显的“反教育行为”多数情况下

的“作俑者”即是这些“非组织行为”。因此,本

文对教师“反教育行为”及其治理问题的研究,

是基于对教师有意识、有目的的“教育行为”的

分析而设计和展开的。

(二)教师“反教育行为”之“反”的含义

其一,在西方观念中,“反教育行为”与教

师“不当教学行为”接近。西方国家尚无“反教

育行为”的 专 门 提 法,美 国 加 州 大 学 帕 特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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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科尔尼(PatriciaKearney)把教师“不当教

学行为”定义为一种干扰教学从而影响学生学

习的教师行为[29]。凯瑟琳·S.斯瓦特(Kather-

ineS.Thweatt)和 詹 姆 斯·C.麦 克 罗 斯 基

(JamesC.Mccroskey)认为,“教师不当教学行

为”容易使学生对课程内容和教师产生消极情

绪,对达成学校教育目的是有害的[30]。在他们

看来,不当教学行为的实际危害程度可能有大

有小,但无论何种程度,对教师来说都是不可

饶恕的“失范行为”。

其二,在评价标准上,“反教育”与“正教

育”有不同的评判标准。从逻辑上看,“教育行

为”的反向思维是“反教育行为”问题讨论的基

础。一个“反”字,准确揭示出教育行为向“反

面”发展的实质。一切为实现建构“教育生态”

的目的所进行的“诸多努力”都是“正教育”[31]。

“正教育”是从教育的本原和教师的使命出发,

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生命质量提升为目的,

竭尽全力为学生的幸福人生和终身发展奠基。

在新时代,“正教育”的判断标准在于:一要符

合现实社会发展需要;二要符合“有意识地传

递经验”和“培养年轻一代”的基本要求;三要

符合“尊重人的生命”和“促进人类进步”的育

人使命。因此,教师行为一旦走向“教育的反

面”,那必然变成了“反教育行为”。

其三,在问题表征上,背离教育本质的教

师行为带有迷惑性。在教育过程中,并非所有

的教师行为都真实地体现教育本质,总有一些

教育行为与教育原则不相符,与教育常规不合

拍,有时“授业解惑”的方向感不强,有时施教

方法无针对性,有时教育目的游离于教育本质

之外。教师“反教育行为”往往以传统教育价

值取向为依托,以固有的“教育文化心理”为支

撑,迎合着家长意愿和社会期望。由于其疑似

“教育本来面目”且经常混杂在“教育善意”之

中,因而具有一定的迷惑性,在一定范围内易

于被大众所接受。正因为如此,教师“反教育

行为”对学生的负面影响更持久、深刻[32]。

(三)教师“反教育行为”的多维界定

从一般意义上讲,“反教育行为”主要是指

发生在学校教育领域,由教育管理者和教育教

学人员主导的,针对学生群体或者个体进行的

违反教育本质和育人原则、违背教育规律和学

生身心发展规律、忽视人的发展权利、偏离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系列教育偏差行为[17]。

教师“反教育行为”以“教育”之名行“反教育”

之实,所表现出来的失真、失当、失误等特征,

共同构成了教师“反教育行为”的边界。

第一,教师“反教育行为”是教师因受到

“工具理性”影响而出现的背离教育本质和教

育价值的教育失真行为。德国社会学家马克

斯·韦伯(MaxWeber)将理性分为工具理性与

价值理性。工具理性是指“通过对外界事物的

情况和其他人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

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

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33]。在

一般情况下,教师“教育行为”中的“反教育”倾

向,大多是对工具理性的放大或过度使用。这

意味着,教育领域对工具理性的无限追求在教

育情景和具体行为中反映出来,便容易滑向教

师的“反教育行为”。从教师角色的情景反应

看,其教育行为关涉教学目的要求、教学组织

过程、教学精神状态、课堂管理、学生评价、以

文化人和促进学生个性化学习等多个方面,而

这些方面需要教师严格遵循教育基本原理、恪

守教学基本规范,“关注人的生存和发展权利,

尤其是对人的本体发展的重要性的认识”[34],

如有违反就走向了“反教育行为”。可见,凡教

师针对学生群体或者个体所发生的违反教育

规律、与教育本质和教育价值相背离的教育失

真行为,都属于教师的“反教育行为”。

第二,教师“反教育行为”是教师因受错误

观念影响而出现的阻碍教育目的达成的教学

失当行为。教师出现“反教育行为”,其行为本

意可能出于“为学生好”的教育期待,而“善”的

愿望却造成了“恶”的后果。有学者指出,当
“为学生好”的传统教学理念附着了“使学生考

试取得好成绩”的功利目的后,“原本质朴的教

学理念就成为了错误的教学观念”,教师在不

自觉中将“善意的教学愿望”变成了“失当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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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行为”[35]。

第三,教师“反教育行为”是教师因淡化教

书育人原则而出现的背离党的教育方针和国

家政策的教育失误行为。人们常用教师“反教

育行为”以概括那些与教育原则背道而驰的、

具有偏差失范突出表现的教师“教育行为”。

但是,教师身上发生的与党的教育方针相背离

的“非主流”教育教学行为也应纳入“反教育行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引领下的学

校教育行为和教师教学行为,应该是遵循教育

的本质规律、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人

的身心发展产生积极影响的教育行为。目前

负面影响极大的教师“反教育行为”,主要指漠

视新时代党的教育方针、违背“四有好教师”标
准(即新时代老师标准)、偏离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错误行为。对此,我们必须立场坚定地

加以纠正。

三、教师“反教育行为”问题检视

(一)教师“反教育行为”的审视角度

教师“反教育行为”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

的问题,需要我们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

代的高度,从理论上、实践上进行反思、批判,

并加以纠正。相关研究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但还存在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理论研究明显不足,需要转换范式改

进方法。进入21世纪,国内许多学者从不同角

度对“反教育行为”问题展开了研究。学者们一

般围绕“反教育行为”是什么(概念及表现)-为

什么(成因)-怎么办(对策)的逻辑思路展开论

述。就概念而言,多数学者从宏观上阐述“反教

育行为”,而非聚焦某一施教主体并从微观方

面阐述教师“反教育行为”。阐述的视角主要

包括“反教育行为”的发生场域、实施主体、行
为对象、行为特征与属性等,鲜有直接从教育

本质和教育规律的角度去分析教师“反教育行

为”,更缺乏从教育精神、教育实践和教育影响

层面对教师“反教育行为”进行立论。2011年

顾明远教授发表的《要与反教育行为作斗争》

一文,成为新世纪旗帜鲜明地讨伐“反教育行

为”最有影响的文章。该文既有从教育目的、

教育规律入手对“反教育行为”的总体描述,也
有从学校职责、学生成长等方面切入对“反教

育行为”的直接论述。其中既涉及学校,也涉

及家庭和社会,是一篇批判“反教育行为”的檄

文。此后学术界有关研究逐年增多,相关研究

成果散见于一些学术期刊①。总体来说,现有

研究尽管作了许多探索,发现了一些问题,提
出了某种设想,但离新时代教师“反教育行为”

治理和教育改革的目标及要求还有较大的差

距,其研究工作是初步的和零散的。许多研究

仅仅把“反教育行为”的问题抛了出来,对其概

念、表现及根源进行了初步揭示,在探讨“反教

育行为”治理的路径方面也仅仅立足于“消解”

层面,并没有上升到“治理”高度。理论研究明

显不足,亟待转换范式改进方法。

二是现实审视缺乏高度,需要从“促进教

育高质量发展”的角度探讨问题。当前我国正

处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和高

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社会整体结构发生了深

刻变化,利益群体渐趋多元化。社会公众对教

育的诉求也更加多样化和复杂化,教育公平问

题和优质教育需求的矛盾日益凸显。为此,政
府、学校和社会必须作出积极回应,对学校教

育领域的教师“反教育行为”进行及时治理,以
“立德树人”为根本遵循,坚持“育人为本”,在
多主体良性互动、协同运行中形成强大的治理

合力,杜绝教师的各种“反教育行为”,实现教

育固有的本真价值,努力办好人民群众满意的

新时代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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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相关研究成果主要包括:常瑞琴《关于反教育现象研究述评》(参见《天津市教科院学报》2012年第6期),张书、田友谊《学校

教育中的“反教育”现象及其消解———基于“人本主义教育”的视角》(参见《当代教育科学》2014年第4期),张艺铭、刘万海《国内近十年

来教师教学失范行为研究综述》(参见《现代教育科学》2014年第8期),钟启泉《应试教育本质是反教育》(参见《基础教育论坛》2015年

第20期),滕全琳《学校教育中“伪”教育行为的分析与对策研究》(参见《中小学校长》2019年第11期),刘进华《扭转学校校规中的“反教

育”现象》(参见《教学与管理》2020年第18期),等等。



三是纠正偏差力度不够,需要用“教育善

治”理念寻求治理之策。学校教育的职责是敬

业爱生,促进每个学生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

展。顾明远教授曾指出,我国教育“问题出在

我们的教育实践中没有认真地贯彻教育方针,

偏离了我们预定的教育目的……当前教育中

存在着种种弊端,成为教育的异化,或者叫做

‘反教育’现象”[36]。国家针对教师存在的“反

教育行为”,不断推出政策措施,重点推进教育

治理,以改善教育生态,提高教育质量。2020
年,教育部颁布了《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

行)》,其 中 第 十 二 条 明 确 禁 止 了 “八 类 行

为”[37],划定教师行为红线,规定了对越界教师

的处罚方式,引起社会广泛热议。学者们纷纷

呼吁,要重视开展对教师“反教育行为”顽症的

梳理和研究,分析问题产生的根源,剖析行为

存在的症结,用“教育善治”理念寻求教师“反

教育行为”治理的多元路径和共治策略。

(二)教师“反教育行为”的研究方法

教师“反教育行为”研究应直面学校教育

中的“真问题”“老问题”“大问题”,在研究方法

上应以教育公共治理、教育伦理、多元协同、制

度变迁为理论工具,以教师“反教育行为”治理

的合作路径、协同模式和运行规律为讨论的核

心,在深入调研当前教师“反教育行为”问题的

基础上,对影响治理的制度基础、社会环境、实

践变量等进行宏观研究,厘清政府的主导责

任、学校的主体责任和社会的监督责任,以及

教师、家长、媒体、教育机构等的参与责任,从

理论上提出教师“反教育行为”多元治理的顶

层设计和解决方案,在实践上探求其多元治理

的模式架构和运行规律。研究问题的思路和

要求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其一,问题识别要正确。对问题的识别是

研究的导向和立论的基础。要寻找教师“反教

育行为”及其治理的解决方案,就必须着力识

别和明确所研究的问题。其二,问题表达要精

准。用最佳的方式和恰当的角度去表达问题,

是非常重要的方面。表达问题的意图主要是

进一步识别教师“反教育行为”的现状和挑战,

探索焦点和学界争议。其三,问题调查要清

晰。有 人 将“调 查 归 结 为 一 项 创 造 性 的 工

作”[38]。哲学家阿尔弗雷德·欧尼斯特·曼特

(AlfredErnestMander)曾指出:“事实越少,问

题就会变得越简单”[39],而调查越扎实,问题也

就越清晰。要抓住教育本质将问题梳理清楚,

为产生原创想法和得出解决方案打下基础。

其四,问题解决要合理。这一过程比较复杂,

需要突出针对性,基于证据寻求方案。当然,

解决方案要力求可靠实用,避免先入为主,并

从适用性、安全性、便利性、有效性、经济性、简

易性、兼容性、合法性、道德性、灵活性等多方

面检查可能存在的缺陷,认真评估治理方案实

施的难度。

(三)教师“反教育行为”的问题表现

“反教育行为”的问题表现多样而复杂。

相关研究都程度不同地涉及“反教育行为”这

一问题,而最为突出的当属顾明远教授在《要

与反教育行为作斗争》一文中的深刻阐述。顾

明远教授列举了“反教育行为”五个方面的主

要表现[14],分别涉及学生人格、法律法规、人生

价值、教育规律、教育目的等维度,其中多从学

生的角度来阐述。站在教师的角度,对教师

“反教育行为”进行分析,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

4种典型的问题表现:

问题表现之一,教师职业角色异化。所谓

“异化”就是指“主体由于自身矛盾的发展而产

生自己的对立面,产生客体,而这个客体又作

为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而凌驾于主体之

上,转过来束缚主体,压制主体”[40]。根据这一

解释,可将“教师职业角色异化”定义为教师在

教育教学过程中背离角色期望,造成教师应有

功能的失效或失败。从让-雅克 ·卢梭主张的

“博爱教育”[20]3到埃迪蒙托·德·亚米契斯

(EdmondoDeAmicis)作品中的“对于祖国的

爱”[41],都体现了他们推崇“爱的教育”。但是

琼·温克(JoanWenk)提出应将“爱与批判等

量齐观”,强调教师的关爱必须“在批判立场的

辩证中得到平衡”[42]。在当下教育实践中,许

多教师的“爱学生”异化成“害学生”,颠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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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书育人”的教师职业意义,损害了教师职业

形象。

问题表现之二,社会责任意识缺失。教育

价值就其最基本内涵来说,不外乎“从社会需

要来论述教育价值”或“从人的发展来论述教

育价值”[43]。顾明远教授指出:“中国核心的

教育价值观是集体主义价值观。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教育价值观应该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相一致。”[44]因此,判定教师的行为表现是否

属于“反教育行为”,应考察他们的行为是否与

学校组织和教师职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相违

背,是否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目前的主

要问题是一些教师的教育取向和角色行为恰

恰偏离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学中个人主

义和功利主义占上风。教师缺乏承担社会责

任意识,在课堂教学中出现“不适当”或“不适

切”的教育行为,这就是丧失社会责任意识的

“反教育行为”。

问题表现之三,教育本来面目被改写。促

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立

德树人”“育人为本”是学校教育的核心使命。

然而,现实中一些教师或误读使命而剑走偏

锋,或曲解政策而自由发挥,在教育教学过程

中不注重“立德树人”,而是强调升学至上、分

数为王,片面追求考试名次,漠视学生的全面

发展,将分数和排名当成社会评价学校、教师、

学生及区域教育质量的唯一标准。有的教师

发明 了“绿 领 巾”[45]“红 校 服”[46]“三 色 作 业

本”[47],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有的教师为了统考

名次“对学生作弊行为视而不见甚至纵容”[48]。

在国家三令五申之下,一些教师依然给学生灌

输“提高一分,干掉千人”的“血腥竞争”。这种

“反教育行为”严重“忽视教育的内涵和青少年

身心发展规律,忽视教育活动中人的尊严以及

教育活动本身丰富的人文性”[49],完全偏离了

教育的正常轨道,极易使学生产生厌学情绪,

造成身心伤害。

问题表现之四,正常师生关系被扭曲。应

试教育体制下的教师行为,出现“师”与“道”分

离,导致教师不待见学生,学生不再尊重老师,

久而久之疏远扭曲了师生关系。师生关系扭

曲的根源在于教师的教学失范和行为失态,例

如:教师实施过度教育、超前教育、高压教育,

用高强度的学习负担剥夺学生美好幸福的童

年;教师对学生事无巨细地百般管束,总是以

师者的尊严、长者的身份、成人的架势来制约

学生,让学生感到缺乏信任和尊重,精神压力

倍增。平时学生口中那些对老师“误人子弟”

和“变态管理”的评价,其实已流露出学生对教

师行为的极度不满,也暴露出教师在教育教学

中存在着问题,致使师生关系出现了裂痕和

变形。

四、教师“反教育行为”的治理方略

(一)理念:坚持“立德树人”,还教育以本

来面目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加强教师“反教育行为”治理是新时代

推进教育治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主要针

对的是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各

种偏差失范行为。党的十八大强调,把立德树

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

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因此,我们要

对教师“反教育行为”加强治理,要全面贯彻党

的教育方针,充分认识教育的价值及其规律

性,深刻洞察并坚决纠正教育实践中违反教育

本质、违背教育规律的偏差行为,落实立德树

人的根本任务,还教育以本来面目。新时代,

每个教师都应自觉反思,及时澄清和校正一切

与党的教育方针不相符合的教育误区与偏差

行为。治理教师“反教育行为”,既是教育本质

的内在要求,也是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教育理论体系、建设教育强国的必然选择,更

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现实举措与实践

保证,应该得到全体教师的支持和拥护。

(二)向度:寻求因变量和契合点的治理行

动谋划

行为理论揭示了个体行为与行为意向及

其外部影响因素之间的规律性联系。教师“反

教育行为”作为教师正常教育行为的对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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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治理的视角、变量和行动具有时代性,应从

因变量和契合点多方面寻求治理的可能性。

其一,要从教师“反教育行为”的成因发掘

中寻求治理新视角。教师“反教育行为”偏离

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千百年来中国父母

望子成龙、盼女成凤的心理根深蒂固,这种巨

大的社会压力和教育传统影响着中国学校教

育的发展方向,也影响着教师的行为态度。所

谓“好分数”与“好工作”“好前途”紧密联系的

“教育逻辑”,让教师形成了一种畸形发展的错

误的教育价值观。正是这种错误的教育价值

观直接导致了教师“反教育行为”的产生。因

此,为了推动教师“反教育行为”的治理,我们

就要从教育历史与现实、教育外部因素与教师

自身观念、教育人文追求与价值坚持等视角,

剖析教师“反教育行为”产生的原因,探求其滋

生与消长的多种因素,为有效治理寻找依据。

其二,要从“回归教育本质”的价值认同中

找寻治理因变量。教育的本质是“促进个体社

会化完善化的活动过程”[50]。教师“反教育行

为”影响了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对个体的社

会化显然具有消极作用。为了推动教师“反教

育行为”的治理,我们要重新认识个体社会化

的过程,认清“反教育行为”与教育本质及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的严重冲突,不断调节导

致教师行为的各种因变量,逐步使教师获得与

教育本质相一致的价值认同,引导教师消除、

杜绝“反教育行为”,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

其三,要从“多元共治”的模式建构中探索

治理契合点。教育治理是学界公认的“一种多

元参与的教育管理形态”[51],其多元协同的运

行模式需要以复杂性思想为基础。“复杂性思

维范式”是一种哲学观和方法论[52]。教师“反

教育行为”蕴含在学校教育实践中,与复杂社

会场域紧密相连。因此,教师“反教育行为”的

治理需要统筹考虑政府部门、学校、家庭等相

关主体对教师治理的影响,做到主体推进,协

同施治,多机构、多系统、多中心统合发力,在

联动和互补中寻求治理的最佳契合点,进而构

建“多元共治”的协同治理模式。

(三)进路:促进教育本质回归的治理路径

探索

对教师“反教育行为”及其治理进行研究,

其最终目的就是促进教育价值和教师角色的

本质回归。对教师“反教育行为”治理路径的

探索,既是对教育治理理念的积极践行,也是

对当下教师“反教育行为”治理实 践 的 有 力

推动。

第一,在“有效性治理”中细化目标定位。

教师“反教育行为”治理是学校治理结构的有

机组成部分。它运用教育治理的理念与方法,

遵循教育伦理价值追求,借鉴、利用协同治理

机制的运行优势,以制度变迁理论作为分析框

架,“再造”学校教育治理体系,细化目标定位,

注重结构调整和制度建设,以达到相关权益在

多主体、多层级和多维度之间的生态化分配。

因此,教师“反教育行为”治理应积极寻求有效

的治理模式,立足于治理的伦理使命,坚持教

育的本质及价值追求,通过政府、学校、社会各

界的相互博弈,达成学校教育治理目标,最终

实现教育的价值回归。

第二,在“协同性治理”中调配主体合作。

在传统的线性简单治理模式下,教育治理的主

体是政府。当今非线性的复杂性治理范式,要

求治理的主体多元化,强调主体间的协同、合

作和互动。多元主体参与教师“反教育行为”

治理,其核心是调整政府、学校、其他社会力量

等各治理主体的角色定位,划清各自角色的职

能边界。通过治理主体的角色配置,使各治理

主体之间的协同、合作与互动更加规范、协调

和有效,促进教师“反教育行为”治理达成良性

运行目标。

第三,在“复杂性治理”中加强统筹互动。

教师“反教育行为”复杂治理系统背后的深层

次问题,涉及权力制衡、利益表达、协同合作、

有机互动等多方面。教师“反教育行为”治理

是一 种 立 足 于 教 育 本 体 价 值 中 的“人 学 意

蕴”[53],通过由多种治理模式而构建的复杂治

理系统的有机运转、交互协作,对其赖以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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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土壤”进行多向度改良、多机制规约、多维

度引领,将治理效度发挥到极致的复杂性过

程。这一过程既是学校教育治理文化的人本

内生性价值不断涵养和积淀的过程,也是引导

教师践行“育人为本”教育理念、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的过程。其实质是对“学校教育

文化”惯性的疏导与纠偏,同时也是对教师“功

利性教育逻辑”的颠覆与打破。

(四)策略:基于“主体协同”与“多元共治”

的运行机制创新

对“反教育行为”治理,学者们结合时代特

征和教育发展要求提出了不同策略。既有管

理行为导向论,也有“元治理”模式论和“多元

治理”结构论等。这些研究分别站在了不同视

角,其治理策略既受制度变迁的影响,也受治

理理论自身发展的制约,是在特定历史阶段针

对“反教育行为”而提出的学校教育管理改进

之策。教师“反教育行为”治理要积极借鉴已有

成果,基于当代多重研究语境和教育治理转型的

趋势,着力探索“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模式。

所谓“多元”,就是指学校教育和教师行为

所涉及的利益主体不是单个的和简单的,而是

始终处于一种复合状态,而且每个主体都有自

己的利益诉求,在学校办学、教育管理和问题

处理上皆有表达意见的积极性。“协同”是指

在政府统筹下实现横向与纵向协调一致的思

想和行动,旨在避免不同主体、不同政策之间

的相互冲突,更好地利用各种资源,将不同利

益相关者聚集在一起以发挥最大效用[54]。“共

治”源自“多元”,正因为学校教育和教师行为

处于主体多元的复杂环境,这就为教师“反教

育行为”的“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提供了逻辑前

提,即“如果学校治理路径比较多元化,就会让

不同的教育主体都找得到属于自己参与学校

治理的道路”[55]。这种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模

式,一般以多元化治理权力为基础,以多元化

治理主体为核心,以多元化治理资源为桥梁,

以多元化治理手段为途径,具体可细分为“元

治理”“自组织”“参与式”和“法治化”4种运行

机制。

概略地说,此处探讨的“元治理”,是指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政府的顶层设计为引

领,以公共政策为基础,积极发挥政府在职责

定位、权力运行、利益分配、行政干预、统筹协

调等方面的作用,从而形成的以政府为主导的

教师“反教育行为”治理模式。在复杂治理系

统中,这一模式处于协调、统筹的地位。“自组

织”即“自组织治理”,是指以学校法人为主体,

以回归教育本质为导向,由学校管理者、教师、

学生和家长共同参与,以学校教师教育教学中

违背教育规律及育人原则的行为为治理内容

的学校自治模式。它是教师“反教育行为”治

理的主体,是复杂治理系统运转合力的交汇

点,同时也是运行最主动、最频繁、最集中的一

种治理模式。“参与式”即“参与式治理”,是指

在政府的主导下,教育行政部门、社会组织、家

庭等共同参与,多机构、多领域、多系统相互配

合,各主体职能既分离又协同,从而形成的合

作共治模式。它是在政府的引领下以学校自

组织治理为基础,由多系统相互配合而形成的

协同治理模式,是整个复杂治理系统有效运转

的“粘合剂”。“法治化”即“法治化治理”,强调

教育行政部门立足自身职责,以教育相关法律

法规为依据,以担责、追责、问责为手段,依法

实施对教师教育教学行为的监管监督,从而建

构教育系统专项治理模式。它是保障以学校

自组织治理为主导的复杂治理系统有效运行

的“助推器”。整个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系统的

运转,注重对学校教育实践中教师“反教育行

为”的纠偏与校正,旨在推动整个学校系统良

好教育生态的形成与教育本体价值的回归。

通过上述分析与探讨,我们对教师“反教

育行为”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反教

育行为”的内涵、特征和属性为我们判定教师

“反教育行为”提供了基本依据。在此基础上,

结合教师的主体特点、职责表现、行为趋向和

作用特质,我们认为,教师“反教育行为”是一

种在教育精神层面远离教育本质,在教育实践

层面偏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教育影响层

面对学生身心发展产生消极作用的偏差失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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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教师“反教育行为”有着独特的产生机

理和问题表征,其治理需要结合教师“反教育

行为”的具体表现、教育本质和教育规律,实施

“多元主体协同共治”。这既是对传统单一治

理方式的理论突破,也是对教师“反教育行为”

治理“中国道路”的有益探索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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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anti-educationalbehavior”ofteachersisadeviationordepartureofteachersbehavior
fromtheeducationessence,thedeviationfromthecoreeducationalvalueswithanegativeeffectonthe
physicalandmentaldevelopmentofstudents.Suchbehaviorpresentsdistorted,inappropriate,ander-
roneouscharacteristicsineducationalpractice,whicharemainlymanifestedasalienationofprofes-
sionalrole,lackofsocialresponsibility,rewritingoftheoriginalnatureofeducation,anddistortionof
normalteacher-studentrelationship.Correctingandrectifyingsuchbehavioristheconcreteembodi-
mentofthemodernizationofeducationgovernance.Itisnotonlytheinherentrequirementofreturn-
ningtothenatureofeducation,butalsotheinevitablechoiceofbuildingastrongcountryineducation.
Therefore,intermsofgovernance,itisnecessarytoseekanewperspectivefromtheexplorationofthe
causesofteachersanti-educationalbehavior,findthedependentvariablesfromthevalueidentification
of“promotingeducationtoreturntotheorigin”,andexploretheconvergencepointfromtheconstruc-
tionofthe“multipleco-governance”model.Intheprocessofgovernance,weshouldrefinethetarget
positioningin “effectivegovernance”,deploythemainbodycooperationin “collaborativegovern-
ance”,andcoordinatetheinteractiveoperationin“complexitygovernance”.Intermsofgovernance
strategies,weshouldstrivetoexplorethe“multi-subjectco-governance”model,relyingonthemecha-
nismof“meta-governance”,“self-organization”,“participation”and“ruleoflaw”.Thisisnotonlya
theoreticalbreakthroughtothetraditionalgovernancemode,butalsoapracticalexplorationandinno-
vationofthe“Chineseway”ofteachersthe“anti-educationalbehavior”governance.
Keywords:teachersanti-educationalbehavior;alienationofteachersroles;returnofeducationto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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